
附件1
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复审结论单
	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
	

	复审工作组织方
	标准牵头起草单位（盖章）：

	复审情况简述
	1. 协调性（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国家产业政策、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协调情况）

2. 适用性（标准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服务与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产品、新模式理念，绿色发展趋势的适应情况）

3. 规范性（标准技术内容全部可操作、可验证以及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有效性）

4. 有效性（标准的实施应用，且取得了实际效果）


	复审建议及理由
	 1. 继续有效，理由：
 2. 修订，理由：
 3. 废止，理由：

	团体标准
负责人
	
（签字）
	时间
	
20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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